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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借入次级债的通知(12月15日)

文章作者：

中国证监会网站消息，中国证监会在《关于推动证券公司自查整改、合规经营和创新发展的通知》中规定，鼓励证券公司向股东借入或

将现有机构债务转为清偿顺序在其他债务之后的次级债。为支持证券公司进行债务重组，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现就证券公

司借入次级债务有关问题进一步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次级债务，是指证券公司向股东或其他符合条件的次级债务机构投资者定向借入的、期限在3年以上（含3年）、清偿

顺序列于证券公司一般负债之后，先于证券公司股权资本清算而受偿的定期债务。 

符合条件的次级债务机构投资者是指依法设立的、经审计的净资产在2000万元以上（含2000万元）的法人或投资组织。除股东和符合

条件的次级债务机构投资者之外，严禁证券公司向其他机构或个人借入次级债务。 

二、证券公司借入次级债务应当由董事会制定方案，股东会对下列事项做出专项决议： 

（一）次级债务的规模、期限、利率； 

（二）借入资金的用途； 

（三）决议有效期； 

（四）与借入次级债务相关的其他重要事项。 

三、证券公司借入次级债务应当与债权人签订次级债务合同。合同应当约定下列事项： 

（一）次级债务列于证券公司一般负债之后清偿，先于证券公司股权资本清算而受偿；  

（二）证券公司到期归还次级债务前，应当取得公司已到期一般负债债权人的同意； 

（三）当净资本低于规定标准时，证券公司不得归还到期的次级债务； 

（四）次级债务的金额、期限、利率； 

（五）次级债务本息的偿付安排； 

（六）借入资金的用途； 

（七）证券公司应向债权人披露的信息内容和披露方式； 

（八）违约责任。 

四、为保障次级债务债权人的权益、降低证券公司偿付风险，证券公司应通过股东会形成决议，在次级债务存续期间，采取以下措施： 

（一）未经次级债务债权人同意，不得向股东分配利润； 

（二）不得为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融资或担保； 

（三）不得与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损害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 

（四）提高任意盈余公积金和一般风险准备金的提取比例； 

（五）未经次级债务债权人同意，不得实施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 

（六）未经次级债务债权人同意，不得变更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五、证券公司应为偿付次级债务的本金和利息设立专项偿债账户，明确账户资金来源、提取方式及对账户的管理等有关事宜。该账户资

金可用于投资国债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产品。 

六、证券公司应将有关借入次级债务方案、次级债务合同等资料事前向公司注册地的证监局和我会机构监管部报告、事后备案。 

七、经公司注册地证监局同意并报我会机构监管部核准后，证券公司可将借入的次级债务按一定比例计入净资本。 

对于以现金方式借入的次级债务，到期期限在5、4、3、2、1年以上的，原则上分别按100%、90%、70%、50%、20%比例计入净资

本。    

对于委托理财机构债务转成的次级债务，应首先将受托资产并入自营资产，在全额扣除已亏损部分并足额提取跌价准备后的净值基础

上，按照上述到期期限，原则上分别按90%、70%、50%、30%、15%比例计入净资本。 

次级债计入净资本的具体比例还要根据公司整改落实情况、整改效果及其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确定。 

八、证券公司在归还到期的次级债务时，必须事先向注册地证监局和我会机构监管部报告；证券公司不得违反合同约定和股东会相关

决议归还借入的次级债务。 

九、证券公司在借入次级债务过程中如遇重大问题，应及时向注册地证监局和我会机构监管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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